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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巨轮模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０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巨轮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所持股份获得上市

流通权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巨轮股份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５

股股份， 共支付

１

，

７２９

万股股票给全

体流通股股东。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事项的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揭阳市外轮

模具研究开

发有限公司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

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严格履行承诺

２

揭阳市飞越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

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严格履行承诺

３

洪惠平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

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在本

人任职期间直至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持该公

司的股票。

严格履行承诺

４

郑明略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

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在本

人任职期间直至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持该公

司的股票。

严格履行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０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质押

／

担保

的股份数量（股）

备注

１

揭阳市外轮

模具研究开

发有限公司

４６

，

０５０

，

８７５ ４６

，

０５０

，

８７５ １７．３５％ ４６

，

０５０

，

８７５

见备注

１

２

揭阳市飞越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１８

，

９４９

，

１２５ １８

，

９４９

，

１２５ ７．１４％ １８

，

９４９

，

１２５

见备注

２

３

洪惠平

３７

，

８９８

，

２５０ ３７

，

８９８

，

２５０ １４．２８％ ３２

，

８９８

，

２５０

见备注

３

４

郑明略

３７

，

８９８

，

２５０ ３７

，

８９８

，

２５０ １４．２８％ ３２

，

８９８

，

２５０

见备注

４

合 计

１４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１４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５３．０５％ １３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备注

１

：

（

１

）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将其所持本公司

Ａ

股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出质给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 作为广东巨轮模具股

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借款的担保物。

（

２

）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将其所持本公司

Ａ

股

４５

，

７８８

，

９６８

股 （包括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３６

，

０５０

，

８７５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

，

７３８

，

０９３

股），出质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为公司拟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备注

２

：揭阳市飞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将其所持本公司

Ａ

股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８

，

９４９

，

１２５

股出质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为公司拟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提供担保。 揭阳市飞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质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质押股份占所持股份

比例

１００％

。

备注

３

：

（

１

）洪惠平先生是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在股改时承诺：在

本人任职期间直至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持该公司的股票。

（

２

）洪惠平先生

２０１０

月

１

月将其所持本公司

Ａ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２０

，

７９２

，

７３４

股出质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为公司拟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将

其所持本公司

Ａ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２

，

１０５

，

５１６

股出质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为

公司拟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洪惠平先生出质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质押股份

占所持股份比例

８６．８１％

。

备注

４

：

（

１

）郑明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在股改时承诺：在本人任职期间直至本人

离职后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持该公司的股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郑明略先生任职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

（

２

） 郑明略先生

２０１０

月

１

月将其所持本公司

Ａ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２０

，

７９２

，

７３４

股出质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为公司拟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将其所持本公司

Ａ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２

，

１０５

，

５１６

股出质给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为公司拟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郑明略先生出质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质

押股份占所持股份比例

８６．８１％

。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４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５３．０８％ ８３

，

９４９

，

１２５ ５６

，

８４７

，

３７５ ２１．４３％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５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５

，

７９６

，

５００ ２８．５７％ １８

，

９４９

，

１２５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内部职工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高管股份

０ ０ ０ ５６

，

８４７

，

３７５ ２１．４３％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５３．０８％ ８３

，

９４９

，

１２５ ５６

，

８４７

，

３７５ ２１．４３％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４

，

４７７

，

８５６ ４６．９２％ ８３

，

９４９

，

１２５ ２０８

，

４２６

，

９８１ ７８．５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４

，

４７７

，

８５６ ４６．９２％ ８３

，

９４９

，

１２５ ２０８

，

４２６

，

９８１ ７８．５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２４

，

４７７

，

８５６ ４６．９２％ ８３

，

９４９

，

１２５ ２０８

，

４２６

，

９８１ ７８．５７％

三、股份总数

２６５

，

２７４

，

３５６ １００％ ８３

，

９４９

，

１２５ ２６５

，

２７４

，

３５６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

比例

（

％

）

１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

究开发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２８

，

７５０ ２３．８６％ １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４．０７％ ４６

，

０５０

，

８７５ １７．３５％

见注

１

２

揭阳市飞越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１４

，

５７６

，

２５０ ７．９５％ ０ ０ １８

，

９４９

，

１２５ ７．１４％

见注

２

３

洪惠平

２９

，

１５２

，

５００ １５．９０％ ０ ０ ３７

，

８９８

，

２５０ １４．２８％

见注

３

４

郑明略

２９

，

１５２

，

５００ １５．９０％ ０ ０ ３７

，

８９８

，

２５０ １４．２８％

见注

４

合计

１１６

，

６１０

，

０００ ６３．６２％ １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４．０７％ １４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５３．０５％

注

１

：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１４

日累计减持

１

，

６６３

，

０７１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增持

８８

，

７１８

股；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

股本

１８４

，

５６１

，

１８２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

限公司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３

，

７２８

，

７５０

由股增加至

５６

，

８４７

，

３７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３．５５％

；

注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

司总股本

１８４

，

５６１

，

１８２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揭阳市飞越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

１４

，

５７６

，

２５０

股增加至

１８

，

９４９

，

１２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７．８５％

；

注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

总股本

１８４

，

５６１

，

１８２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洪惠平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由

２９

，

１５２

，

５００

股增加至

３７

，

８９８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７０％

；

注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

总股本

１８４

，

５６１

，

１８２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郑明略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由

２９

，

１５２

，

５００

股增加至

３７

，

８９８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７０％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

究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４．４９％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截至本核查报告签

署之日，巨轮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

项承诺。 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指引》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

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

件。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上接

A12

版

）

最近一期

，

受江西

、

广西

、

云南

、

贵州

、

四川

、

重庆等主销地长时间极端恶劣天气影响

，

公司复合肥产品销售受到

不利影响

，

复合肥

、

氯化铵销售价格比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

纯碱因下游行业复苏

，

价格上涨

；

盐价格上涨的原

因有两方面

，

一方面是市场价格回暖

，

另一方面是最近一期增加了品种盐

，

其销量仅占盐销量总额的

3.28%，

但收

入占盐收入总额的

14.81%，

为盐销售价格的增长幅度贡献了

21.81

个百分点

。

最近三年及一期

，

产品销量变动情况如下

：

单位

：

吨

产品名称

2010

年

1- 9

月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销量 销量 增长率 销量 增长率 销量

复合肥

531, 065.49 731, 656.63 10.63% 661, 372.00 - 12.48% 755, 651.20

纯碱

234, 587.53 292, 765.42 39.32% 210, 143.00 26.57% 166, 026.50

氯化铵

190, 441.962 195, 166.67 146.14% 79, 290.451 18.33% 67, 009.33

盐

320, 656.30 264, 467.50 260.91% 73, 278.16

注

1：

氯化铵

2008

年度总销量为

11.44

万吨

，

包括作为库存商品销售结转的主营业务销量

7.93

万吨和作为

原材料销售结转的其他业务销量

3.51

万吨

；

注

2：

氯化铵最近一期总销量为

19.08

万吨

，

包括作为库存商品销售结转的主营业务销量

19.04

万吨和作为原

材料销售结转的其他业务销量

0.04

万吨

。

最近三年

，

公司实施了一系列的技改扩能项目

，

特别是

2009

年

5

月广盐华源

“

真空盐

20

万吨到

80

万吨

”、

2009

年

8

月应城新都化工

“

联碱

20

万吨到

35

万吨

”

相继转固投产

，

使得公司纯碱

、

氯化铵及盐产能扩大

，

销量不

断提升

。

2010

年上半年

，

受江西

、

广西

、

云南

、

贵州

、

四川

、

重庆等主销地长时间极端恶劣天气影响

，

公司复合肥产品销

售受到不利影响

，

其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23.94%，

三季度

，

在恶劣气候影响因素消除后

，

公司复合肥销售规模

快速增长

，

致使最近一期销量比上年同期小幅下降

2.72%。

但另一方面

，

受纯碱下游行业景气度回升及公司盐产能

的完全发挥

，

公司盐

、

氯化铵及纯碱的销量均有不同幅度的较快增长

。

（2）

按地区分布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

，

公司按地区分布列示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及比例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地区名称

2010

年

1- 9

月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华中地区

61, 016.91 44.64% 81, 697.83 48.63% 78, 168.96 47.24% 47, 682.58 37.17%

西南地区

22, 275.13 16.30% 28, 640.37 17.05% 30, 470.62 18.41% 26, 322.75 20.52%

华南地区

15, 498.90 11.34% 25, 145.14 14.97% 25, 086.91 15.16% 24, 970.28 19.47%

华东地区

16, 544.91 12.10% 16, 734.42 9.96% 16, 316.31 9.86% 14, 544.74 11.34%

其他地区

21, 350.48 15.62% 15, 786.70 9.40% 15, 425.56 9.32% 14, 759.86 11.51%

合计

136, 686.32 100.00% 168, 004.46 100.00% 165, 468.37 100.00% 128, 280.22 100.00%

公司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各地

，

集中在华中地区

、

西南地区

、

华南地区及华东地区

。

应城新都化工和广盐华源于

2009

年取得自营出口权

，

逐步向国外市场拓展

。

（

五

）

股利分配政策

1、

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

同股同权

，

同股同利

。

本公司按照股东持股数额分配股利

，

股利分

配采取现金股利

、

股票股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

。

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6

个月内由董事会根据盈利状况和发展情

况

，

提出利润分配方案

，

经股东大会通过后实施

。

经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可决定分配中期股利

。

2、

最近三年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经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按照

2008

年末总股本

12,352

万股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发放现

金股利

6.48

元

（

含税

），

利润分配总额为

8,000

万元

。

经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按照

2009

年末总股本

12,352

万股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发放现

金股利

4.05

元

（

含税

），

利润分配总额为

5,000

万元

。

3、

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及分配情况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2010）GF

字第

040022

号审计报告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为

328,394,017.41

元

。

经本公司

2010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新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股票发行后

的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同享有

。

4、

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一般政策与发行前将保持一致

。

股利的具体分配方式和比例

，

董事会将根据实际盈利

情况和公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提交分配预案

，

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

（

六

）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发行人拥有控股子公司共计

11

家

，

具体情况如下

：

1、

应城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3

年

12

月

16

日

（2）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3）

实收资本

：3,000

万元

（4）

注册地

：

应城市四里棚蒲阳大道

（5）

主要生产经营地

：

湖北省应城市

（6）

法定代表人

：

张光喜

（7）

股东构成

：

应城新都化工持股

100%

（8）

主营业务

：

复合肥生产

、

销售

（9）

财务状况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应城复合肥总资产

257,884,927.28

元

，

净资产

72,450,577.39

元

，

2009

年实现净利润

8,300,041.04

元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应城复合肥总资产

183,249,346.15

元

，

净资产

53,

496,957.39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6,046,380.00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正信审计并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

表

。

2、

嘉施利

（

眉山

）

化肥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6

年

10

月

27

日

（2）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3）

实收资本

：3,000

万元

（4）

注册地

：

眉山金象化工产业集中发展区

（5）

主要生产经营地

：

四川省眉山市

（6）

法定代表人

：

尹辉

（7）

股东构成

：

发行人持有

69%

股权

、

应城嘉施利持有

20%

股权

、

四川金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

股权

、

胡天成持有

1%

股权

。

四川金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雷林

。

雷林

，

男

，

身份证号码

51112219500420****，

与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胡天成

，

身份证号码

51112219491108****，

为四川金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

，

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8）

主营业务

：

复合肥生产

、

销售

（9）

财务状况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眉山嘉施利总资产

166,323,646.61

元

，

净资产

61,523,932.90

元

，

2009

年实现净利润

16,102,736.61

元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眉山嘉施利总资产

322,073,811.63

元

，

净资产

74,251,999.98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12,728,067.08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正信审计并纳入公司合并会计

报表

。

3、

汉中汉山复合肥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2

年

12

月

23

日

（2）

注册资本

：1,600

万元

（3）

实收资本

：1,600

万元

（4）

注册地

：

陕西省南郑县汉中经济开发区南区

（5）

主要生产经营地

：

陕西省汉中市

（6）

法定代表人

：

尹辉

（7）

股东构成

：

发行人持股

100%。

（8）

主营业务

：

复合肥生产

、

销售

，

化肥销售

。

（9）

财务状况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汉中汉山总资产

44,264,724.74

元

，

净资产

25,049,793.28

元

，2009

年实现净利润

4,718,144.37

元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汉中汉山总资产

32,615,784.12

元

，

净资产

20,651,

432.61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4,398,360.67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正信审计并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

4、

嘉施利

（

应城

）

化肥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5

年

7

月

28

日

（2）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3）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4）

注册地

：

湖北省应城市城中民营经济园

（5）

主要生产经营地

：

湖北省应城市

（6）

法定代表人

：

张光喜

（7）

股东构成

：

发行人持有

75%

股权

，

美国嘉施利化肥

（

国际

）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5%

股权

。

美国嘉施利化肥

（

国际

）

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罗庆全

。

罗庆全

，

男

，

身份证号码

51023219731025****，

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8）

主营业务

：

复合肥生产

、

销售

（9）

财务状况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应城嘉施利总资

333,520,277.98

元

，

净资产

130,702,712.55

元

，

2009

年实现净利润

24,467,658.46

元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应城嘉施利总资产

339,978,075.16

元

，

净资产

90,437,536.31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24,734,823.76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正信审计并纳入公司合并会计

报表

。

5、

成都土博士化工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6

年

4

月

20

日

（2）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3）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4）

注册地

：

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3

号东方科研主楼八楼

809

房

（5）

主要生产经营地

：

四川省成都市

（6）

法定代表人

：

吕建华

（7）

股东构成

：

发行人持有

51%

股权

、

广州市方原有限公司持有

49%

股权

广州市方原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刘伟

，

女

，

身份证号码

44010519541226****,

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8）

主营业务

：

从事公司复合肥产品中国邮政营销渠道的销售

（9）

财务状况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成都土博士总资产

25,791,657.80

元

，

净资产

11,975,446.16

元

，

2009

年实现净利润

1,908,818.09

元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成都土博士总资产

14,524,026.86

元

，

净资产

12,

122,525.69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1,903,429.91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正信审计并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

表

。

6、

成都市洋洋复合肥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2

年

1

月

11

日

（2）

注册资本

：50

万元

（3）

实收资本

：50

万元

（4）

注册地

：

成都市新都区南二路

258

号

（5）

主要生产经营地

：

成都市新都区

（6）

法定代表人

：

尹辉

（7）

股东构成

：

发行人持股

100%

（8）

主营业务

：

复合肥销售

（9）

财务状况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成都洋洋总资产

848,218.05

元

，

净资产

907,181.61

元

，2009

年实现

净利润

759,034.99

元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成都洋洋总资产

1,696,596.45

元

，

净资产

1,225,412.87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318,231.26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正信审计并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

7、

崇州市凯利丰复合肥有限责任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0

年

10

月

13

日

（2）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3）

实收资本

：300

万元

（4）

注册地

：

崇州市三江镇胜利村

9

组

（5）

主要生产经营地

：

四川省崇州市

（6）

法定代表人

：

尹辉

（7）

股东构成

：

发行人持有

100%

股权

。

（8）

主营业务

：

复合肥生产

、

销售

（9）

财务状况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崇州凯利丰总资产

26,162,652.62

元

，

净资产

5,494,923.73

元

，2009

年实现净利润

118,419.34

元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崇州凯利丰总资产

5,366,928.00

元

，

净资产

5,245,778.00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249,145.73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正信审计并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

8、

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3

年

3

月

19

日

（2）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3）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4）

注册地

：

应城市盐化大道

26

号

（5）

主要生产经营地

：

湖北省应城市

（6）

法定代表人

：

张光喜

（7）

股东构成

：

发行人持股

100%

（8）

主营业务

：

纯碱

、

氯化铵的生产和销售

（9）

财务状况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应城新都化工总资产

656,618,147.65

元

，

净资产

196,554,821.14

元

，2009

年实现净利润

34,315,700.31

元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应城新都化工总资产

874,346,059.08

元

，

净

资产

236,217,602.30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62,145,149.07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正信审计并纳入公司合

并会计报表

。

9、

孝感广盐华源制盐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4

年

9

月

3

日

（2）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3）

实收资本

：6,000

万元

（4）

注册地

：

应城市蒲阳大道

100

号

（5）

主要生产经营地

：

湖北省应城市

（6）

法定代表人

：

孙晓霆

（7）

股东构成

：

应城新都化工持有

87%

股权

、

湖北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8%

股权

，

广东省盐业总公司持有

5%

股权

。

湖北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湖北省国资委

，

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

广东省盐业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国资委

，

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

（8）

主营业务

：

工业盐的生产

、

销售

；

定点食用盐的生产

（9）

财务状况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孝感广盐华源总资产

237,728,002.12

元

，

净资产

72,180,277.53

元

，

2009

年实现净利润

9,449,658.35

元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孝感广盐华源总资产

290,962,771.08

元

，

净资产

83,269,943.13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19,594,358.11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正信审计并纳入公司合并会计

报表

。

10、

益盐堂

（

应城

）

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10

年

1

月

14

日

（2）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3）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4）

注册地

：

应城市城中民营经济园

（5）

主要生产经营地

：

湖北省应城市

（6）

法定代表人

：

孙晓霆

（7）

股东构成

：

广盐华源持有

51%

股权

、

成都得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49%

股权

。

成都得方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蒋浩

。

蒋浩

，

男

，

身份证号码

：51010619750314****，

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8）

主营业务

：

强化营养盐系列

，

保健盐系列

，

腌制盐系列

，

泡菜盐系列

，

调味盐系列

，

畜牧盐系列及含盐日化系

列多品种盐产品的生产筹建

。

（9）

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14

日

，

故无

2009

年财务数据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益盐堂总

资产

14,248,255.75

元

，

净资产

9,945,740.09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54,259.91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正

信审计并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

11、

应城市新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10

年

8

月

6

日

（2）

注册资本

：50

万元

（3）

实收资本

：50

万元

（4）

注册地

：

应城市城中民营经济园

（5）

主要生产经营地

：

湖北省应城市

（6）

法定代表人

：

张光喜

（7）

股东构成

：

应城新都化工持有

100%

股权

（8）

主营业务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9）

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6

日

，

故无

2009

年财务数据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应城进出口

公司总资产

793,352.88

元

，

净资产

508,677.84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8,677.84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天健正

信审计并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4,200

万股

A

股

，

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审批情况 预计投资额

（

万元

）

1

年产

60

万吨硝基复合肥

、10

万吨硝酸

钠及亚硝酸钠项目

应发改外经

[2010]9

号

61, 025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小于上述项目投资资金需求

，

缺口部分由本公司自筹方式解决

；

若实际募集资金大于上

述项目投资资金需求

，

则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上述项目将通过发行人向应城新都化工增资由应城新都化工具

体实施

。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

、

风险因素

除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外

，

公司还可能面临下述特有风险

：

1、

运输风险

复合肥是大宗商品

，

其销售存在明显的季节性

，

复合肥销售旺季正好与春运重叠

。

虽然国家为保障化肥供应

、

降低流通费用

、

稳定农业生产

，

一直对化肥行业在运力上重点倾斜

，

把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料的运输摆在优先位置

。

特别是铁路运输上

，

一直对化肥优先安排运力

、

实行优惠运价

、

免收铁路建设基金

，

但铁路运力紧张的局面未发生

根本改变

。

因此

，

在复合肥销售旺季

，

本公司面临由于运力紧张造成所需原材料难以及时运回

，

复合肥产成品又难

以及时发出的风险

。

此外

，

尽管国家对化肥的铁路运价一直实行优惠政策

，

但近年来也存在逐年上调的趋势

。

同时

，

公路

、

河道运输

价格受到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

也持续上涨

。

报告期内

，

铁路运价具体调价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日期 文件号 基价

1

基价

2

2006�

年

3�

月

29�

日 发改价格

[2006]510�

号

4.2 0.0257

2008�

年

6�

月

23�

日 发改价格

[2008]1558�

号

4.4 0.0305

2009�

年

6�

月

30�

日 发改价格

[2009]1722

号

6.4 0.0378

2009

年

12

月

11

日 发改价格

[2009]3103

号

6.8 0.0432

注

：

整车化肥每吨运价

=

基价

1+

基价

2×

公里数

2009

年

12

月

13

日

，

化肥铁路运费上涨后

，

农用化肥

1,000

公里运距每吨运费上涨

5.8

元

，2,000

公里运距每

吨上涨

11.2

元

。

虽然本公司终端产品销售发生的运输费用由复合肥经销商承担

，

不增加本公司的成本

，

但运输费

用的提高将增加公司客户的总成本

，

导致公司客户更倾向于近距离的采购

，

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本公司产品因完

整产业链而形成的成本优势

，

影响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针对因复合肥产品具有常年生产

、

季节性消费的特性

，

销售旺季时发行人所面临运力紧张及因铁路运价调整

及公路

、

河道运输运价上涨承受运输成本上升的风险

，

发行人以

“

靠近资源

，

靠近目标销售市场

”

的原则布局生产基

地

，

完成了以

“

四川基地

”

和

“

湖北基地

”

为核心的生产和销售的战略布局

，

有效降低产品运输和物流费用

，

提高了本

公司在复合肥销售旺季的快速交货能力

。

2、

短期偿债风险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0.88

和

0.61；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需要

偿还的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合计为

66,618.00

万元

。

尽管公司一直执行较稳健的财务政策

，

具备较

好地防范财务风险的能力

，

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可能因暂时流动性困难导致不能及时偿还债务的风险

。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风险

（1）

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

本次公司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4,200

万股

A

股

,

募集资金全部投资于

“

年产

60

万吨硝基复合肥

、10

万吨

硝酸钠及亚硝酸钠项目

”，

项目完成后公司硝基复合肥产能将有较大提高

。

虽然募集资金项目所生产产品的市场需

求较大

，

而且公司在项目立项前对厂址的选取

、

原材料的供应

、

市场需求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工作

，

并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原材料的供应

，

但公司仍面临着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

。

（2）

项目管理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采用先进

、

环保

、

节能工艺技术

，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形成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

，

降低能

耗

，

增强公司复合肥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

公司的项目建设经验和管理水平

，

对于募集资金项目是否能够顺利建成

并投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虽然公司目前拥有较为丰富的建设和管理经验

，

募投项目已安排相关人员提前在公

司现有生产线进行操作

、

维修

、

管理等培训

，

但如果公司的项目管理和岗前培训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项目不能

按期投产和正常达产营运

，

将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效益的发挥

。

（3）

预期效益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公司对现有产品和市场空间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的

，

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

，

市场前景较好

，

上述项目的顺利实施

，

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

虽然公司已聘请专业机构对上述项目进行了市场

、

技术

、

环保

、

财务等方面的可行性论证

，

但在项目的建设

、

组

织管理

、

产品合格率以及市场开发等方面都还存在一定风险

，

如有募集资金项目产品销售与公司预测产生偏差

，

将

会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达不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

（4）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报告期内

，

公司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

，

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分别为

36.13%、36.66%、18.40%

和

14.33%。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发行人净资产将会比发行前有较大幅度增加

，

但

由于发行当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受建设周期影响

，

短期内产生的经营业绩有限

，

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会有下降

的风险

。

二

、

重要合同

（

一

）

重要的综合授信合同及其借款合同

1、2009

年

6

月

22

日

，

应城嘉施利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合同编号

：[2009]

鄂银最抵字

第

169

号

）,

抵押授信金额

2,000

万元

，

抵押授信期限为

2009

年

6

月

22

日至

2011

年

6

月

22

日

。

2、2009

年

10

月

20

日

，

应城新都化工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

《

人民币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2009]

鄂银贷字

第

1577

号

）,

借款金额

1,000

万元

，

年利率为

5.31%，

借款期限为

2009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0

年

10

月

20

日

。

3、2010

年

1

月

12

日

，

应城新都化工与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签订

《

中长期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2010

年解借字

第

0111

号

）,

借款金额

1,000

万元

，

年利率为

5.4693%，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1

月

12

日至

2011

年

6

月

8

日

。

4、2009

年

12

月

24

日

，

应城嘉施利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

《

人民币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2009]

鄂银贷字第

1958

号

）,

借款金额

1,000

万元

，

年利率为

5.31%，

借款期限为

2009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0

年

12

月

23

日

。

5、2009

年

9

月

15

日

，

应城新都化工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

《

人民币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2009]

鄂银贷字

第

1376

号

）,

借款金额

2,000

万元

，

年利率为

5.4%，

借款期限为

2009

年

9

月

16

日至

2011

年

9

月

15

日

。

6、2009

年

7

月

2

日

，

新 都 化 工 与 浦 发 银 行 成 都 分 行 签 订

《

中 期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73012009281126）,

借款金额

2,000

万元

，

年利率为

5.40%，

借款期限为

2009

年

7

月

3

日至

2011

年

7

月

2

日

。

7、2009

年

8

月

11

日

，

广盐华源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合同编号

：[2009]

鄂最抵字第

155

号

）,

抵押授信金额

2,188

万元

，

抵押授信期限为

2009

年

8

月至

2011

年

8

月

。

8、2009

年

8

月

11

日

，

应城新都化工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合同编号

：[2009]

鄂最抵字

第

153

号

）,

抵押授信金额

1,211

万元

，

抵押授信期限为

2009

年

8

月至

2011

年

8

月

。

9、2009

年

8

月

11

日

，

应城新都化工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合同编号

：[2009]

鄂最抵字

第

218

号

）,

抵押授信金额

2,126

万元

，

抵押授信期限为

2009

年

8

月至

2011

年

8

月

。

10、2009

年

8

月

11

日

，

广盐华源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合同编号

：[2009]

鄂最抵字第

219

号

）,

抵押授信金额

831

万元

，

抵押授信期限为

2009

年

8

月至

2011

年

8

月

。

11、2009

年

6

月

5

日

，

应城新都化工与工商银行应城支行签订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合同编号

：18120231-2009

年应城抵字

0024

号

）,

抵押授信金额

1,000

万元

，

抵押授信期限为

2009

年

6

月

5

日至

2017

年

5

月

18

日

。

12、2009

年

6

月

8

日

，

牟 嘉 云

、

宋 睿 与 浦 发 银 行 成 都 分 行 签 订

《

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ZB7301200988115603）,

为眉山嘉施利授信金额

4,000

万元提供担保

，

授信期限为

2008

年

7

月

18

日至

2011

年

7

月

18

日

。

13、2009

年

5

月

6

日

，

眉山 嘉施 利 与 浦 发 银 行 成 都 分 行 签 订

《

动 产 最 高 额 抵 押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ZD730120092805970）,

抵押授信金额

770

万元

，

授信期限为

2008

年

9

月

18

日至

2011

年

5

月

18

日

。

14、2009

年

6

月

23

日

，

股份公司与华侨银行成都分行签订银行信贷协议

（

合同编号

：LO/CD/2009007），

循环

信用额度

10,000

万元

，

由牟嘉云

、

宋睿提供保证担保

，

广盐华源以土地

、

生产线提供抵押担保

，

股份公司提供土地

抵押担保和以应城新都化工

100%

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

崇州凯利丰以土地抵押提供担保

，

应城新都化工以生产

线提供抵押担保

。

15、2010

年

1

月

26

日

，

应城新都化工与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签订

《

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2010

年解借字第

0129

号

）,

借款金额

700

万元

，

年利率为

5.84%，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1

月

26

日至

2011

年

6

月

8

日

。

16、2010

年

5

月

27

日

，

眉山嘉施利与深圳发展银行成都分行签订

《

贷款合同

》(

合同编号

：

深发蓉分贷字第

100527001

号

）,

借款金额

3,000

万元

，

年利率为

5.31%，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5

月

27

日至

2011

年

5

月

27

日

。

17、2010

年

5

月

27

日

，

新都化工与深圳发展银行成都分行签订

《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

合同编号

：

深发蓉分

额保字第

100527001-1

号

）,

为眉山嘉施利授信金额

3,000

万元提供保证

。

18、2010

年

5

月

27

日

，

宋睿与深圳发展银行成都分行签订

《

贷款合同

》(

合同编号

：

深发蓉分贷 字第

100527001-2

号

）,

为眉山嘉施利授信金额

3,000

万元提供保证

。

19、2010

年

5

月

13

日

，

眉山嘉施利与光大银行成都蜀汉路支行签订

《

综合授信协议

》(

合同编号

：1810

综

-012）,

授信金额

3,500

万元

，

授信期限为

2010

年

5

月

13

日至

2011

年

5

月

12

日

。

20、2010

年

6

月

2

日

，

新 都 化 工 与 浦 发 银 行 成 都 分 行 签 订

《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73012010280496）,

借款金额

3,000

万元

，

年利率为

5.31%，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6

月

。

21、2010

年

5

月

13

日

，

新都化工与中信银行成都分行签订

《

人民币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2010

信银蓉武借字

第

020023

号

）,

借款金额

2,000

万元

，

年利率为

5.5755%，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6

月

7

日至

2011

年

6

月

7

日

。

22、2010

年

3

月

18

日

，

应城新都化工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

《

人民币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2010

鄂银贷字

第

433

号

）,

借款金额

1,110

万元

，

年利率为

5.31%，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3

月

19

日至

2011

年

3

月

18

日

。

23、2010

年

7

月

20

日

，

新都化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华路支行签署

《

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2010

年授字第

11100775

号

），

借款金额

2,000

万元

，

借款利率以定价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6

个月金融机构人

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7

月

20

日至

2011

年

1

月

19

日

。

24、2010

年

7

月

27

日

，

新都化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支行签署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合同编

号

：U7031011100129），

借款金额

1,000

万元

，

借款利率为

5.841%，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7

月

27

日至

2011

年

7

月

26

日

。

25、2010

年

7

月

27

日

，

宋睿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支行签署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同编号

：U703

高保

20100727-

新都化工

-1），

为新都化工借款最高额担保

7,000

万元

。

期限为

2010

年

7

月

27

日至

2011

年

7

月

26

日

。

26、2010

年

7

月

27

日

，

眉山嘉施利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支行签署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同编

号

： U703

高保

20100727-

新都化工

-2），

为新都化工借款最高额担保

5,200

万元

。

期限为

2010

年

7

月

27

日至

2011

年

7

月

26

日

。

27、2010

年

9

月

26

日

，

新都化工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

渤

成分流贷

2010

第

2

号

），

借款金额

2,500

万元

，

每一笔提款适用的利率不低于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

，

具体利率在提款通知书中明确

。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9

月

27

日至

2011

年

9

月

26

日

。

28、2010

年

9

月

26

日

，

应城新都化工

、

应城复合肥

、

宋睿和张红宇

、

牟嘉云和宋荣章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签订

《

最高额保证协议书

》（

合同编号

：

渤成分最高保

2010

第

8

号

、

第

9

号

、

第

10

号

、

第

11

号

），

为新都化

工流动资金借款

2,500

万元提供保证

。

期限为

2010

年

9

月

27

日至

2011

年

9

月

26

日

。

（

二

）

产品销售合同

1、2009

年

10

月

16

日

，

新都 化工 与湖 南湘 农农 资 连锁 有限 公司 签 订

《

产品 购 销 合 同

》 （

合同 编 号

：

B-07-09-10-16-01），

新都化工向湘农农资销售复合肥

，

合同金额为

2,607.5

万元

。

2、2009

年

11

月

9

日

，

新都化工与九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化肥购销合同

》（

合同编号

：B07-09-11-9）

新都化工

向九禾公司销售复合肥

，

合同金额为

1,268.64

万元

。

3、2009

年

10

月

2

日

，

新都 化工 与 广 东 天 禾农 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

产 品 购 销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B07-09-10-02），

新都化工向天禾农资销售复合肥

，

合同金额

2,471

万元

。

4、2009

年

11

月

18

日

，

新都化工与广西新胜利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

合同编

号

：ZDHG-XSL-2009）,

新都化工向广西新胜利公司销售复合肥

，

数量为

2

万吨

，

根据不同产品型号约定不同价格

。

5、2010

年

2

月

1

日

，

新 都 化 工 与 广 东 天 禾 农 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

产 品 购 销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B07-10-02-01-01），

新都化工向天禾农资销售复合肥

，

合同金额

897

万元

。

6、2010

年

3

月

1

日

，

新都化工与烟台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签订

《

买卖合同

》（

合同编号

YNSZ-100302），

新

都化工向烟台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销售复合肥

，

合同金额

947.34

万元

。

7、2010

年

6

月

24

日

，

新都 化工 与 广 东 天 禾农 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

产 品 购 销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B05-10-06-24-01），

新都化工向天禾农资销售复合肥

，

合同金额

1,000

万元

。

8、2010

年

7

月

20

日

，

应城嘉施利与安徽辉隆集团皖江农资有限公司签订

《

买卖合同

》（

合同编号

：FHFB/�

2010722）,

应城嘉施利向安徽辉隆集团皖江农资有限公司销售复合肥

，

合同金额

709.32

万元

。

9、2010

年

8

月

11

日

，

应 城 嘉 施 利 与 广 东 天 禾 农 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

购 销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B05-10-08-11-01），

应城嘉施利向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复合肥

，

合同金额

2,750

万元

。

10、2010

年

8

月

26

日

，

新都化工与云南农业生产资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产品购销合同

》（

合同编号

：

云南

2010-8-26），

新都化工向云南农业生产资料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复合肥

，

合同金额

970

万元

。

（

三

）

原材料采购合同

1、2009

年

11

月

16

日

，

新 都 化 工 与 格 尔 木 藏 格 钾 肥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

购 销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XH-GYJ-20091116-1），

新都化工向其采购氯化钾

，

合同金额为

1,500

万元

。

2、2009

年

11

月

19

日

，

新 都 化 工 与 格 尔 木 藏 格 钾 肥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

购 销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XH-GYJ-20091119-1），

新都化工向其采购氯化钾

，

合同金额为

2,000

万元

。

3、2009

年

8

月

13

日

，

应城嘉施利与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签订

《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 （

合同编号

：

YCJP-090813-01）,

嘉施利公司向楚钟公司采购磷酸一铵

，

合同金额为

4,798.5

万元

。

4、2009

年

6

月

19

日

，

应城市复合肥公司与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签订

《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

合同编号

：

YCJP-090416-01

补

）,

应城复合肥向楚钟公司采购磷酸一铵

，

合同金额为

1,010.75

万元

。

5、2009

年

5

月

25

日

，

新都化工与云南云天化 国际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购 销合 同

》 （

合同 编号

：

YTHIC-06-090525-MAP-145）,

新都化工向云天化采购磷酸一铵

，

合同金额为

1,602

万元

。

6、2009

年

6

月

29

日

，

新都化工与云南云天化 国际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购 销合 同

》 （

合同 编号

：

YTHIC-06-090629-MAP-156）,

新都化工向云天化采购磷酸一铵

，

合同金额为

1,750

万元

。

7、2009

年

10

月

28

日

，

新都化工与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股 份有 限公 司签 订

《

购销合同

》 （

合同编号

：

YTHIC-06-091028-MAP-235）,

新都化工向云天化采购磷酸一铵

，

合同金额为

1,400

万元

。

8、2009

年

12

月

7

日

，

新都化工与云南云天化 国际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购 销合 同

》 （

合同 编号

：

XH-GYL-20091207）,

新都化工向云天化采购磷酸一铵

，

合同金额为

2,250

万元

。

9、2010

年

6

月

8

日

，

应城嘉施利与北京宜化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尿素买卖合同

（

合同编号

：YCTD-100608-03），

应城嘉施利向北京宜化贸易有限公司购买尿素

，

合同金额为

805

万元

。

10、2010

年

6

月

18

日

，

新都化工与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股 份有 限公 司签 订

《

购销合同

》 （

合同编号

：

XH-GYL-20100618）,

新都化工向云天化采购磷酸一铵

，

合同金额为

2,090.00

万元

。

11、2010

年

6

月

19

日

，

新都化工与四川省金河磷矿签订磷酸一铵购销合同

（

合同编号

：XH-GYL-20100619），

新都化工向四川省金河磷矿采购磷酸一铵

，

合同金额为

555

万元

。

12、2010

年

7

月

12

日

，

新都化工与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工业品买卖合同

》（

合同编号

：

XH-GTD-20100713-1），

新都化工向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硫酸钾

，

合同金额

819

万元

。

13、2010

年

7

月

19

日

，

新都 化工 与四 川美 丰农 资 化工 有限 责任 公 司 签订

《

购 销 合 同

》 （

合同 编 号

：

XH-GTD-20100719-2），

新都化工向四川美丰农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尿素

，

合同金额

486

万元

。

14、2010

年

9

月

28

日

，

新都 化工 与四 川川 化青 上 化工 有限 公司 签 订

《

产品 购 销 合 同

》 （

合同 编 号

：

XH-GTD-20100928），

新都化工向四川川化青上化工有限公司采购硫酸钾

，

合同金额

313

万元

。

（

四

）

探矿权出让合同

1、2010

年

1

月

16

日

，

广盐华源与应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

湖北省应城市探矿权出让合同

》，

应城市国土资源

局将挂牌出让的标的

“

湖北省应城市艾庙地区西头村

-

龚家巷盐矿探矿权

”

出让给广盐华源

，

合同出让的探矿权有

效期

2

年

，

自颁发勘查许可证之日起计算

。

2010

年

6

月

13

日

，

广盐华源与湖北省国土资源厅签订

《

湖北省探矿权出让合同

》，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根据

《

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

的规定

，

通过挂牌出让形式

，

出让给广盐华源

“

应城市艾庙地区西头村盐矿补充勘探

、

龚

家巷盐矿详查

”

探矿权

。

本合同出让探矿权金额为

2,880

万元

。

2010

年

10

月

11

日

，

广盐华源取得了上述探矿权证

（

证号

：T42420101003042280），

勘查面积

4.41

平方公

里

，

有效期为

2010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2

年

10

月

10

日

。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

、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成都市新都工业开

发区南二路

028- 83962682 028- 83962682

陈晓丽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临江

支路

2

号合景国际

大厦

A

幢

028－62828563 028－62828564

周展

、

李皓

、

曹媛

、

易桂涛

、

何燕

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

环中路北京财富中

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010－58785588 010－58785566

刘显

、

牟蓬

会计师事务所

：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

北街

26

号恒华国

际商务中心

4

层

401

028－86667795 028－86739996

阮响华

、

李元良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0755－25938000 0755－25988122 - -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0755－82083333 0755－82083164 - -

二

、

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时间

2010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2011

年

1

月

5

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2011

年

1

月

6

日

股票上市日期 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

招股意向书全文和备查文件可到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的办公地址查阅

。

查阅时间

：

工作日上午

9:

00－11:00，

下午

13:00－16:30。

2、

招股意向书全文以及发行保荐书

、

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

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

法律意见书

、

律师工作报告等

备查文件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szse.cn）

查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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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６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现代制药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２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目前董事会共有

９

名董事，实到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公告。 鉴

于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的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到期，为

保证增发工作的顺利实施，拟延长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的决议有效期限一年，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止。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的其他内容不作变更。

二、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期限》

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到期。鉴于公司本次公开增发授权有效期即将到期，为保证

增发工作顺利实施， 公司拟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期限一年， 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止，授权内容不变。

三、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甲红霉素工艺改进技术开发合同关联交易取消》的议案，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项议案属关联交易，

３

名关联方董事对本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就该议案也发表了独立意见表示认

可。 （详见同日公告《关于甲红霉素工艺改进技术开发合同关联交易取消的公告》）

四、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安排如下：

（一）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

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到公司现场会议召开地参加现场会议，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参加会议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会议召开的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不超过一天；

２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光烁路

３９

号高东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４

楼综艺厅。

（五）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期限的议案

（六）会议参加人员

１

、 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

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 已作参会登记而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３

、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４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及其他相关人员。

（七）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登记采用现场登记和信函方式登记，凡符合参会登记条件的股东，请在规定时间内

办理登记手续并附上登记凭证，以便确认参会。

２

、登记凭证：

（

１

）个人股东：股东登记表、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股东帐户卡复印件；如委托，需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帐

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２

）法人股东：股东登记表、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书（须加盖公章）、出席人身

份证复印件和股东帐户卡复印件。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４

、登记方式：请前往愚园路

８５８

号办理现场登记手续；也可将登记凭证邮寄或传真至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５

、公司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上海市愚园路

８５８

号 董事会办公室

收件人：刘澎、浦冬婵、刘多

邮编：

２０００５０

注：如邮寄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参会登记传真：

６２５１０７８７

咨询电话：

６２５１０９９０

６

、现场登记的交通方式：公交

９３９

路、

２０

路、地铁二号线

（八）提示公告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星期四）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公告。

（九）注意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与交通费均自理。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

上海金融办、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包括有价证券）。

（十）附件

１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２

、股东登记表

３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会议，公司将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如下：

１

、本次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本次会议的投票代码：

７３８４２０

投票简称：现代投票

３

、表决议案数量为：

２

４

、股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为：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２

）表决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格

１

审议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

股票具体事宜期限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现代制药”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

期延期一年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投反对票，其

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如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投弃权票，其

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任意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将视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４

、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进行表决申报，对单个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所有议案

的表决申报。

附件

２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帐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年 月 日

附件

３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现代制药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３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甲红霉素工艺改进技术开发合同

关联交易取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交易内容：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制药”）与控股股东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以下

简称“医工院”）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现代药物制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制剂中心”）之间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第四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相关技术转让和技术开发项目。 后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其中

一项合同即甲红霉素工艺改进技术开发合同取消。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

９

名董事会成员中，周斌先生、俞雄先生、潘振云先生，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现代制药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受让技术项目》的议案，

受让关联方上海现代药物制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技术项目

８

项，转让费用人民币

１４７０

万元；受让关联方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技术项目

３

项，转让费用人民币

４８０

万元，共计

１９５０

万元，转让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

《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暨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其中与上海医工院的关联交易中包括甲红霉素工艺改进技术开发合同，合同金额

８０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

对现有甲红霉素工艺进行改进和优化。后由于该工艺路线中的关键原料溴甲烷被国家环保局最新文件限制使

用，整个合成工艺技术需要重新考量，因此该技术开发合同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并未执行，亦未产生财务费

用。

现代制药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目前董事会共有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甲红霉素工

艺改进技术开发合同关联交易取消》的议案，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合同取消的

转让方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为公司控股股东，

３

名关联方董事对本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名称：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周斌

注册资本：

３

，

６９２

万元

经营范围：对化学药品（原料、制剂）、中药（中药材、饮品、制剂）、生物制品、抗生素、放射性药品、医药新技

术、新材料、制药设备、药理、毒理、实验动物、诊断试剂、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的研究、开发、试剂及四技服务，

经营进出口服务，培训。

注册地址：上海北京西路

１３２０

号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取消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取消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

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取消事项，并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项

关联交易取消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关联交易取消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执行了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符合市场交易原则，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关联董事周斌、俞雄、潘振云回避了表决，其余

６

名董事参与投票，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取消的独立意见及事前认可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月 ２７ 日


